
化粧品回收處理辦法草案總說明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業於一百零七年五月二日修正公布，名稱並

修正為「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該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明

定應回收之化粧品，化粧品製造或輸入業者，應即通知販賣業者，並

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回收市售違規產品。為訂定回收化粧品之分

級、處置方法、回收作業實施方式、完成期限、計畫書與報告書內容、

紀錄保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以利業者遵循，並使主管機關確實掌握

化粧品產品回收管理情形，落實本法維護化粧品之衛生安全，爰依同

條第四項之授權擬具「化粧品回收處理辦法」草案，共計十二條，其

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化粧品回收作業之分級。（草案第二條） 

三、 化粧品製造或輸入業者辦理回收作業之完成期限。（草案第三條） 

四、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化粧品製造或輸入業者回收時，應

通報中央及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草案第四條）  

五、 主管機關對於回收之化粧品，得將相關資訊公布於機關網站或大

眾傳播媒體。（草案第五條） 

六、 化粧品製造或輸入業者應建立化粧品回收作業程序及其相關事

項。（草案第六條） 

七、 化粧品製造或輸入業者通知化粧品供應對象之通知時間、通知內

容及通知紀錄保存時間。（草案第七條） 

八、 化粧品製造或輸入業者提報回收作業計畫書之期間及計畫書應

記載之內容。（草案第八條） 

九、 化粧品製造或輸入業者回收之化粧品於最終處置前之暫存方

式。（草案第九條） 

十、 化粧品製造或輸入業者完成回收成果報告書繳交期間及報告書

應記載之內容。（草案第十條） 

十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至化粧品製造、貯存及販賣場

所進行檢查與確認其回收情形。（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 本辦法施行之日期。（草案第十二條） 


